
產學合作計畫 

學生兼任助理勞保/勞退核銷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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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產學合作組 



前言 

• 本作業是針對一般產學合作計畫使用研究計畫經費管理系統核銷工讀生勞
保費之方式說明。 

• 功能說明： 

• 計畫主持人於研究計畫經費管理系統之「加/退保」系統投保後，核銷
工讀費時，系統會自動擷取出該名工讀生的勞保費自付額，並產生核
銷「勞保及勞退雇主負擔費用」的預支核銷憑證黏存單。 

• 核銷工讀費將會有兩份憑證黏存單同時送件（1.薪資支出憑證黏存單  
2.雇主保費核銷之預支核銷憑證黏存單）。 

• 系統擷取資料是自投保系統開放日起，請款單送審後，「加/退保」系
統就會註記該筆保費已核銷，可避免重覆核銷。 

• 加/退保作業可預先執行，最遲需於工作當日14：00前完成。 

• 允許以A科目核銷薪資(工讀費)，以B科目核銷雇主負擔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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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入  

研究計畫經費管理系統操作說明 

(1)以入口網站帳號密碼登入e校園服務網  



(2)點選「研究計畫經費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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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進入「研究計畫經費管理系統」畫面 



2.執行「加/退保」作業(最遲需於工作當日14：00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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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增加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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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選擇學年度、計畫名稱 



B.點選經費預算科目(人事費或業務費……)並輸入給附資料後「產生資料」或「新增下
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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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轉入正式加保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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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確認加/退保作業(作業完成後，畫面自動跳到「加退保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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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退保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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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查詢 



B.新增加保資料有誤時，選取退保資料執行「退保」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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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顯示退保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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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身分證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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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執行「請款」並核銷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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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下載及簽署各項表單 

 學習型兼任助理需簽署「靜宜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型與勞動型型態同意書」及「學習型兼任助理
學習計畫表暨學習評量表」。 

 勞動型兼任助理需簽署「靜宜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型與勞動型型態同意書」及「靜宜大學工讀生
勞動契約書」。 

 兼任助理請款時均需附「研究助理出勤管制表」(填寫「工作項目」內容需符合助理類型)。 

由計畫主持人(用人單位)
自行留存五年備查。 



(2)選取年度、計畫名稱、預算科目、新增請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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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輸入支出明細 

A.點選付款對象、付款方式並輸入用途說明後點選「輸入支出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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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輸入工讀生資料、給付總額、兼職薪資(50配63或50配01)等，系統自動產生
「勞保自付」金額，確認無誤後「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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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返回主畫面，選取編輯中之請款項目，點選「雇主核銷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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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系統自動產生勞退保費相關資料，選取預算科目，點選「產生雇主提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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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系統自動產生一筆「勞保及勞退雇主負擔費用」請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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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選取薪資請款單，點選「送審並列印支出憑證黏存單」，列印出第一份憑證黏存單
(支出憑證黏存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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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勞保及勞退雇主負擔費用」請款單會同時自動送審。 



H.選取「勞保及勞退雇主負擔費用」請款單，點選「送審並列印支出憑證黏存單」，列印
出第二份憑證黏存單(預支核銷憑證黏存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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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配合支出憑證黏存單及預支核銷憑證黏存單分別「列印付款明細」各3張。 

(4)列印核銷相關表單及陳核 



勞保及勞退雇主負擔費用之「預支核銷憑證黏存單」必須與請領
薪資之「支出憑證黏存單」放在同一本公文夾內同時送件陳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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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別黏貼及裝訂憑證黏存單(正、副本各一份)、支出明細(正本二份、副本一份)、
相關收據憑證(正、副本各一份)及附件(正、副本各一份)，依核銷程序一併送件陳核。 



注意事項 

•執行【加/退保】時，請於核銷薪資(含保費
自付額)的預算科目項下辦理「新增加保」
作業。 

•核銷雇主負擔勞保費時，請選擇正確之雇主
提撥勞保/勞退預算科目，再「產生雇主提
撥單」。 

•「預支核銷憑證黏存單」必須與「支出憑證
黏存單」一併陳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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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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